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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陟县人民法院
文件

国家税务总局武陟县税务局

焦武税发 〔2018〕 32号

武陟县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武陟县税务局

关于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和税务合议庭的

实施意见

县法院备部门、各人民法庭,县税务局局内备单位 :

近几年,随着税收法治进程的推进,纳税人维权意识不断提

高,涉税诉讼案件不断出现,为全面贯彻 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

要》 (2015——2020)的各项要求,积极推进国务院关于 《深化

国税、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》任务落实,提高税务机关依法行

政水平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、 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》 (国办发 〔2016〕 54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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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,武陟县人民法院、武陟县税务局联合制定加强涉税行政

诉讼案件工作意见。

一、成立涉税行政诉讼工作协调领导小组

为加强工作协调的领导,县人民法院和税务机关领导要高度

重视协调配合工作,把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,成

立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协调领导小组,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

人民法院立案庭、县税务局法制科,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中

人民法院与税务机关的工作协调事宜。

武陟县涉税行政诉讼工作协调领导小组

组长:武陟县人民法院院长  年颖

副组长:武陟县税务局局长  贺建立

成员:武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 张树凡

武陟县税务局副局长   郝文华

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:

武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 李娟

武陟县税务局法制股股长   申玉庆

二、建立税务行政纠纷诉调对接机制

通过司法途径赋予税务行政调解结果的司法效力,充分发挥

司法审判与税务机关行政调解机制各自的优势,形成合力,积极

协助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调解工作,促使纠纷以更加便捷、经济、

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,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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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由武陟县人民法院、武陟县税务局党委成员组成的税务

行政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小组,共同协调法院和税务部门的诉调对

接工作。武陟县人民法院在武陟县税务局设立武陟县税务行政纠

纷诉调对接工作室,负责税务行政争议案件的协助调解、委托调

解、安排司法确认、引导诉前调解、法律咨询等工作。 《武陟县

税务行政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实施方案》由武陟县人民法院、武陟

县税务局联合制定。

武陟县税务行政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小组

组长:武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 张树凡

副组长:武陟县税务局副局长  郝文华

成员:武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 李娟

武陟县税务局法制股股长   申玉庆

三、成立税务行政案件审判合议庭

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税务机关工作,确保税法得到严格实施。

加强涉税行政案件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,县人民法院成立税务行

政案件审判合议庭,由相对固定审判人员、合议庭审理涉税行政

案件。

税务机关认真做好应诉答辩举证工作,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

责,被诉税务机关出庭应诉人员要熟悉法律规定、了解案件事实

和证据,配合人民法院做好开庭审理工作。税务机关法规 (税政 )

部门要主动与税务行政案卷审判合议庭沟通,提供税法政策咨询。

四、建立法税互动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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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机关要不断规范行政行为,认真研究落实人民法院提出

的司法建议,提高依法行政水平,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。

要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工作,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量,努力把行

政争议化解在基层,化解在初发阶段,化解在诉调对接过程中。

税务行政案件审判合议庭人员适时参与复杂税务案件的分析指

导,帮助税务部门规范案件的办理,有效预防和化解税务争议。

五、建立信息情况通报制度

县人民法院和税务机关应畅通信息渠道,建立健全信息交流

制度,形成工作合力,共同做好 《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

合作备忘录》落实工作,推动纳税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

六、建立联席会议工作制度

武陟县人民法院与武陟县税务局每年要召开两次联席工作

会议,联席会议由武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、武陟县税务局法制股

召集,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包括:

(一 )通报涉税行政案件应诉工作运行情况;

(二 )分析研究人民法院和税务机关在协调配合中遇到的重

大、疑难问题,提出解决方案;

(三 )交流调解工作经验,分析研究诉调对接工作中遇到的

问题,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;

(四 )分析研究涉税诉讼案件中存在的问题,提出完善方案

和建议;

(五 )研究、讨论协调配合中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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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建立行政应诉培训制度

县人民法院和税务机关要保障税务应诉工作经费、装备和其

他必要的工作条件。建立业务共同培训工作制度,每年组织两次

税收和行政法律法规集中培训、旁听庭审和案例研讨活动,提高

税务机关负责人、税务执法人员等相关人员的行政执法、行政应

诉能力,推动税务行政执法规范化,提高涉税行政案件的审理和

调解水平。

八、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国家税务

2018Z仁 11月 1.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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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不子公开

办公室2018年12月 11日 印发国家税务总局武陟县税务局办公室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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